《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轴承钢》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5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建立完善了我国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规范了节能低碳产品认证活动，促进了节能低碳产业发展。其中明确了低碳产品认证是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符合相应低碳产品评价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认证机构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在国家尚未制定认证规则的节能低碳产品认证新领域，在自行制定的认证规则并向国家认监委备案后，可开展相关产品认证业务。

钢铁工业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工业之一，钢铁产品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经济性、实用性等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钢铁工业也是我国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行业，发展钢铁低碳制造技术，减少钢铁制造过程和使用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发展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重要作用。随着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钢铁行业低碳工作持续加快，但是目前对于钢铁行业低碳产品认证的依据标准较少，已发布的标准仅有RB/T 097-2022《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薄板坯连铸连轧热轧钢带》、RB/T 098-2022《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难以满足不同钢铁产品进行低碳产品认证的需要。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轴承钢是用来制造滚珠、滚柱和轴承套圈的钢。轴承钢有高而均匀的硬度和耐磨性，以及高的弹性极限。对轴承钢的化学成分的均匀性、非金属夹杂物的含量和分布、碳化物的分布等要求都十分严格，是所有钢铁生产中要求最严格的钢种之一。其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情况是进行低碳产品认证时的重要评价指标。本团体标准项目以钢铁行业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系列行业标准框架为基础，结合轴承钢生产应用特点和实际情况，对评价的基本条件、范围边界和方法进行规定，给出轴承钢低碳产品生产各工序的碳排放基准值指标。将能够填补现有标准体系空白，有利于引导行业对轴承钢碳排放属性的关注，提升轴承钢的低碳水平，在最大程度上促进轴承钢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助力钢铁和相关行业的低碳发展。
三、标准编制过程

冶金规划院等单位承担了《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轴承钢》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组建了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并开展工作。在《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轴承钢》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轴承钢生产情况、下游用户性能要求，进行本团体标准编制工作。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2023年1月，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团标委）秘书处给各位委员发出团体标准立项函审单。到立项函审截止日期，没有委员提出不同意见。
2023年2月，团标委正式下达《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轴承钢》团体标准立项计划（2023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后，冶金工业规划院组织相关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组，提出了标准编制计划和任务分工，并开始标准编制工作。
2023年3月~2025年4月：进行了起草标准的调研、问题分析和相关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完成了标准制定提纲、标准草案。

2025年4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发出征求意见。

2025年 月：完成征求意见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5年 月：完成该标准审定会，根据审定意见修改。
2025年 月：完成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审批。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是满足用户使用需要的原则。力争达到“科学、合理、先进、实用”。二是实践标准供给侧改革的原则。争取实现团体标准的“及时性”“先进性”和“市场性”的要求。三是技术创新的原则。在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标准结构、内容及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标准中充分体现新产品的技术特点。此外，本文件以RB《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钢材产品》为基本框架，评价边界范围、评价基本条件、低碳产品判定准则、产品碳排放评价报告等技术指标与RB标准保持一致。
五、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编写格式

本文件内容符合GB/T 1.1—2020的规定。
本文件规定了轴承钢低碳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边界及范围、评价基本条件、低碳产品判定准则和产品碳排放评价报告。
（二）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轴承钢的低碳产品评价。
（三）术语和定义
GB/T 3215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四）评价边界及范围
本文件界定的轴承钢低碳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分为两个阶段：原辅料与能源开采、生产和运输阶段；钢铁产品生产阶段。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
（1）原材料开采、生产（铁矿石、合金等）；
（2）辅料开采、生产（石灰石、白云石、耐火材料等）；
（3）能源开采、生产（煤、外购焦炭、外购电力等）；
（4）运输（主要原材料、能源、辅料的运输）；
（5）钢铁产品生产。
（五）低碳产品评价要求
1. 基本要求
a）生产企业具备法人资格，并满足生产许可的要求（需要时）；

b）产品质量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c）生产企业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名录；

d）生产企业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e）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19001和GB/T 23331分别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f）生产企业应按照GB 17167、GB/T 21368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g）生产企业各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应符合GB 21256、GB 21342、GB 32050中准入值要求。
2. 低碳钢材产品碳排放基准值
根据RB《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钢材产品》和钢铁行业实际情况，提出低碳钢材产品碳排放基准值见下表。
	产品类型
	碳排放基准值（tCO2/t产品）

	轴承钢热轧棒材
	2.34

	轴承钢热轧盘条
	2.30

	注：对于合金钢产品，合金含量＜1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2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1系数修正；合金含量≥10%且＜2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2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3系数修正；合金含量≥20%且＜3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2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5系数修正；合金含量≥30%且＜4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2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7系数修正；合金含量≥4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2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9系数修正


（六）产品碳排放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的基本信息应包括评价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数据统计期、联系人信息、产品类型、认证单元、工艺流程及装备情况介绍等内容，数据及其来源包括燃料消耗量、生产过程含碳物料消耗量、固碳产品消耗量、电力、热力等详细清单信息。

六、与国内其它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文件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的标准，也不违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七、标准属性

本文件属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八、标准水平及预期效果

该文件的制定能有效规范轴承钢低碳产品的评价工作，对轴承钢产品的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依据本文件认证的轴承钢产品，也将为下游用户绿色低碳采购提供依据，体现团体标准的规范、引领作用。

九、贯彻要求及建议

本文件归口单位为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经过审定报批后，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发布。建议在轴承钢的低碳产品认证、生产、贸易和使用等相关单位进行宣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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